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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7次行政會報紀錄 

時間：108年 4月 23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30分 

地點：本校綜合大樓二樓會議室 

主席：蔡校長俊彥                              記錄：洪淑麗 

出席：教務處吳主任明德、學務處張主任燕萍(請假)、總務處戴主任

保安、實習處李主任依屏、輔導室王主任乃尹、圖書館鄭主任

怡婷、進修部蔡主任僑宗、黃主任教官華軍、人事室潘主任東

益、主計室蔡主任明學 

壹、 列管案件執行情形報告：(略) 

  工作報告：  

一、 教務處 

(一) 108學年度完全免試入學「現場撕榜」招生，訂於 5月 15

日上午假本校茂德館舉行，將依國教署規定之標準作業流程

及規定人力辦理，各處室人力分工及辦理事項擬訂中，預定

下次行政會報提請討論。 

(二) 校內語文競賽將於 4月 24日 5~7節舉行，各項目校內第 1

名同學將代表學校參加縣賽。 

主席裁示：  

一、 現場撕榜招生作業為本校首次辦理，請教務處依流程及人員

工作分配預先演練幾次，確保當日撕榜作業順利。 

二、 完免國中端報名收取資料日期約5/3，請於5/3前提供半島5所

國中各科相關資料，且對報名人數要充分掌握，5/6送每位學

生一份資料袋，其內容如下： 

1、 學校優良事蹟及學生特殊得獎表現文宣。 

2、 各項獎學金明細資料。 

3、 文宣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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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15撕榜搭車時間、地點及位置圖。 

二、 總務處 

(一) 勤毅樓工程本日(4月 23)招標，後續與教務處協調教室調

整。 

(二) 校園中程計畫經審查需再補充資料，月底前修正後送審。 

主席裁示： 

勤毅樓改善工程請儘量於國中會考前完成，俾利提供恆春國良好的考

生休息環境，讓師生對學校環境印象改觀。 

三、 實習處 

(一) 108年職業安全健康週活動，本週開跑。 

(二) 4/24（三）週會辦理「求職安全與技巧」 

(三) 5/1（三）週會辦理「校園職場安全教育訓練」 

(四) 暑期公民營研習活動「國境之南生態遊憩產業經營實務」修

正後通過，補助金額 1,242,300元。 

(五) 108年優化實作環境改善實習教學環境及設備初審意見，建

議補助總額 109.3萬元；校訂課程設備初審通過餐管科

50.9萬、電機科初審修正通過 55萬。 

(六) 提案修正本校「業界實習和職場體驗實施計畫」。 

主席裁示： 

一、 感謝實習協助各科申請多項計畫，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嘉

惠學生。 

二、 各科辦理研習活動，要切合實際，切勿只是少數教師投入，

應全科教師一起參與學習研討，方逹到實際目的與效益。 

四、 輔導室 

感謝各處室 4月 17日（三）晚上親職教育活動的協助，本學

期計教職員 51人、家長 68人次，及參加學生 51人次（包含

志工學生），計 170人次參與，支出經費共 新臺幣 23,88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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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主席裁示： 

親職教育活動係老師與家長互動交流的好機會，有關家長建議事

項，請輔導室彙整後送業務權責處室辦理及提報行政會議報告。 

五、 圖書館 

(一) 1080331梯次小論文共計 18篇組別投稿參賽。 

(二) 108.04.17(三)今日下午班會課舉辦本學期班級讀書會。 

(三) 108.04.24(三)14:20-16:10 辦理優質化水彩畫家鄭開翔講

座。 

(四) 108.04.30(二)18:20-20:00 辦理完全免試住宿生豐富夜自

習手作研習。 

(五) 6/5(三)擬辦理完全免試聯合社區國中主題參訪，上午-資訊

科授課研習，下午-台電核三廠參觀。 

六、 教官室 

4月 27日主任教官及儀隊指導教練帶隊至高雄駁二特區棧柒

庫參加 108年全國儀隊競賽活動。 

主席裁示：儀隊比賽請同仁有空至現場為孩子加油。 

七、 人事室 

宣導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一、公職人員之配

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三、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

不在此限。)，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

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 

八、 主計室 

「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附件一之一及附件

一之二「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下方，增列說明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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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前段規定，公職

人員或其關係人申請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據實表明

身分關係。又依同法第 18條第 3項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2、 申請補助者如符須表明身分者，請至教育部政風處網站下

載「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填列。 

3、 請各處室於申請計畫時，務必注意上述規定。 

主席裁示：  

本案請多加宣導讓同仁知悉。 

貳、 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訂「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公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

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獎學金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補充

規定」。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依國教署 108年 4月 17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80043303號函辦

理。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修訂「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業界實習和職場體驗實施

計畫」。 

提案單位：實習處 

說明： 

一、 依據 107年 6月 28日修訂「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

級中等學校學生校外職場參觀與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

經費作業要點」(原名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

等學校學生職場體驗及業界實習經費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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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應訂定學校辦理校外職場參觀與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

實習相關作業規定或實施計畫，經實習會議或主管會報通

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三、 國教署要求各校檢查 108學年度申請時，所上傳之實施計畫

及通過此實施計畫之會議紀錄是否為 107年 06月 28日之後

依據中華民國 107 年 06 月 28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70063681B號 令修正之作業要點修訂。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修訂「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校舍場地提供使用作業要

點」。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明：檢討校舍場地提供使用作業要點執行過程需調整項目。 

決議：緩議。「場地管理人員工作費」請人事室釐清是否符合規定，

並洽詢其他學校作法後再議。 

  

參、 臨時動議：  

案由：建議修訂本校教職員工職務宿舍管理要點五(二)申請借用職務

宿舍，或職務特別需要（進修學校生輔組長且由教官兼任

者）有優先權一案。 

提案人：總務處戴保安主任。 

說明：考量進修部生輔組長職務會異動調至日間部，卻還有住宿舍情

形，與現在住宿規定不符，擬予修訂。 

決議：回歸以職務工作關係為住宿依據，爾後進修部生輔組長一旦職

務異動，其應同如教職員一般提出住宿申請後，依積分高低排

序標準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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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主席裁（指）示事項： 

一、 請人事室加強向同仁宣導請假時應依規定完成請假流程，請假

人員要追蹤假單是否完成請假手續。 

二、 擔任行政工作是尋求自我突迫，從中找到向上動力，並在自己

本位上努力： 

(一) 招生：主動出擊結果會不一樣。 

(二) 環境：越多人關心一起做捨我其誰改變它，環境整齊清潔會

更好。 

(三) 技能：力求技術能力展現，孩子技藝紮實學習，讓家長及社

區人士看見其亮點。 

(四) 旅館：同樣的東西(如早點)，加點巧思的温馨作法，客人感

受就不一樣。 

(五) 法規：業務權責請加強自身專業性。 

(六) 組織：各處室職掌依權責分工。 

(七) 創新：請各科加強發展多元特色課程。 

伍、 散會(10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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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公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獎學金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補充規定 

108/4/23 行政會議通過 

 

壹、依據：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公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經費補助要

點辦理。 

貳、對象： 

108 學年度參加屏東二區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管道錄取並就讀本校日間部新生，且參加

國中教育會考有成績以資證明者。 

參、獎學金核發標準： 

一、108學年度新生依高一上學期第一次期中考平均成績，擇優核發給獎學金，若同分其

成績參酌順序為國文→英文→數學。 

二、學生僅得就本入學獎學金、均衡教育發展獎勵國中畢業生升學當地高級中等學校獎

學金或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入學獎學金，擇一請領。 

肆、名額： 

高一新生共 40名，每名新台幣壹萬元整。 

 

伍、申請、審核及表揚： 

一、符合核發對象之生，由學校通知後於公告時間內，填具申請表及檢附相關資料，向 

    教務處申請，依核發標準及名額審定後公開表揚，並將受獎學生名單公布於本校網

站供查詢。 

二、申請日期：每年 11月 12日至 16日止，符合資格新生於期限內至教務處填具獎學金

申請單。 

 陸、本補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部頒實施要點及相關之規定處理。 

 柒、本補充規定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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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學生校外職場參觀與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

外實習業界實習和職場體驗實施要點計畫 

106年 01年 15日主管會報修訂通過 

108年04月23日主管會議修訂通過 

壹、依據 

依「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

級中等學校職業學校學生校外職場參觀與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業界

實習和職場體驗經費作業要點」辦理。 

貳、目的 

鼓勵本校學生利用學期中或寒暑期至業界實習與見習參訪以提升對於職場

的瞭解，且充分利用業界及社會資源，藉以結合理論及實務經驗，提升學生

學習興趣及效果。 

參、適用對象 

本校之職業類科學生【建教合作班(輪調式)不適用】。 

肆、辦理模式： 

一、校外職場參觀體驗：由學校規劃高一到高二學生至相關事業機構產業

或展覽進行半天或一天的參訪活動，每班每學期以五次為限。 

二、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業界實習：由學校安排高二學生至業界進

行一至六週的實務實習，每班或每生每學期一次為限。 

伍、實施方法： 

一、校外職場參觀體驗 

(一)職場體驗以除參訪見習活動為主，並應由學校教師與業界廠商安

排適當之實務體驗內涵。 

(二)學校得協同業界見習參訪機構或單位，辦理見習行前座談會或說

明會，為參加職場體驗學生說明相關注意事項。 

(三)參加學生應先徵得家長或監護人之同意書，行前必須辦妥平安保

險。 

(四)學生於每次見習參訪後，必須於一週內書寫參觀心得報告，送校

內指導教師批閱後，交科主任存檔備查。 

(五)學校辦理本計畫時，應進行學生滿意度之調查。 

二、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業界實習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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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外實習合作機構經依前條規定評估通過者，學校應擬訂校外實

習計畫，連同前條評估報告及合作契約草案提學校課程發展委員

會審查通過；其計畫之內容如下： 

1.實習科別、年級、科目及學生數。 

2.校外實習起迄期間及每日實習時段。 

3.校外實習之技能項目與該科目教學綱要之對照表。 

4.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學生之輔導、師資、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住宿或交通安排。 

(二)學校辦理業界實習前，應組成小組，對校外實習合作機構進行評

估，作成評估報告(並附上廠商評估表)，並擬訂合作契約學校與

合作廠商雙方用印，確實保障學生權益。 

(三)學生至業界實習應經家長提出書面同意書或申請書，實習之業界

應為合法之公民營企業，且與學生就讀之科別相關，經學校審核

通過後，學生始得至業界實習。 

(四)學生於校外實習或教育訓練期間，應定期書寫學習報告，並經專

業課程教師評閱，以為成績分數採計之參據。 

(五)學生校外實習期間，學校定時辦理輔導訪視，確保學生實習內容

與實務課程相符，教師赴業界輔導學生應填寫訪視相關紀錄。 

(六)為加強學生業界實習輔導，瞭解學生學習和生活情況（含工作環

境），學校得安排各項相關職能、生活及心理輔導等。 

(七)學校辦理本計畫時，應進行學生及事業機構滿意度之調查。 

陸、計畫之執行如遇事業機構變更，需變更計畫內容，經學校呈報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核定後始可辦理。 

柒、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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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校舍場地提供使用作業要點 

94年12月13日主管會報通過實施 

97年5月20日主管會報修正通過實施 

   100年6月21日主管會報修正通過實施 

    101年7月10日主管會報修正通過實施 

    102年11月19日主管會報修正通過實施  

106年08月3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實施 

108年04月2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實施 

 

壹、法令依據： 

依據「職業學校法第 15條」、「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國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設施開放及管理辦法」及「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提

供場地設施辦理甄選及推廣教育等收支管理作業規定」辦理。 

貳、本校場地、設施與設備對外開放依下列原則訂定： 

一、以不影響學校教學活動及師生安全為原則。 

二、不得有違背善良風俗及公共秩序之活動。 

叁、經費支出分配，以維持收支盈餘為原則： 

一、 加班費與管理場地、設施及設備等所需人事費。 

二、 郵電及水電費。 

三、 場地與設施之清潔、維護及修繕費。 

四、 其他必須購置之零星物品及雜費。 

肆、本校茂德館、視聽教室、會議室及視聽教學設備等開放使用管理及收費標

準： 

一、 總則：本校茂德館、國際會議廳、專業教室、視聽教室、會議室及視

聽教學設備之管理分對外使用及內部教學集會活動管理兩種。 

二、 對外提供使用管理： 

(一) 本校場所及設備等得以對外提供使用，並為收益，但以不影響本

校教學集會活動為原則，使用者以政府機關學校，及政府登記合

法社會團體為限，並以教學、舉辦學術演講、音樂演奏、舞蹈表

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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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文教展覽、慶典活動為主；私人婚喪喜慶等宴會概不提供使

用。 

(二) 申請使用單位應於三週前向本校總務處接洽，並須正式備函向本

校申請，經同意後須填具申請單始得使用。 

(三) 經核准後，申請使用單位應於一週前向本校總務處出納組繳納場

地使用費，未如期繳納者視同放棄，本校不予提供使用，若不依

提供使用程序或規定辦理，則按原訂收費標準出租不做任何折扣

優惠。 

(四) 本校收取場地使用費等之收據，由總務處出納組開立自行收納款

項統一收據，第一聯由收入機關交付款人收執，第二聯送本校會

計單位記錄，第三聯由填發單位存查。 

(五) 為維護保養管理本校場地及設備起見，對使用單位酌收場地使用

費等，其標準如下： 

   地點 

費用 
專業電腦教室 專業教室 會議室 普通教室 

場地使

用費 

每小時壹仟元 貳仟元 参仟元 壹仟元 

使用冷氣時,第

一小時加收 400

元,以後每增加

一小時加收 300

元。 

使用冷氣時,第

一小時加收 400

元,以後每增加

一小時加收 300

元。 

使用冷氣時,第

一小時加收 400

元,以後每增加

一小時加收 300

元 

使用冷氣時,第

一小時加收 400

元,以後每增加

一小時加收 300

元。 

  

    地點 

費用 
學生宿舍 茂德館 國際會議廳 

場地使

用費 

一間陸佰元 壹萬貳仟元 壹萬元 

以一天計，內含水電

費。 

使用冷氣時每小時收

1000元。 

使用冷氣時每小時收

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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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場地使用費收費標準以半日計，超過四小時以全日計（電腦教室除

外）；每超過四小時時，超過部分收費標準以七折收取（不包含冷氣在

內）。 

※ 與本校合作之學校教育單位長期(學期)借用者另以合約議之。 

※ 以上所列場地借用時均須一週前將場地使用費繳交完畢；如欲取消

時，借用單位必須於使用前三天前告知，並酌扣行政處理費伍佰元，

若當日才取消則酌扣行政處理費壹仟元。 

(六) 提供使用場所及設備以本校事先同意者為限，其他設備不得任意

移動，牆壁門窗不得打鑽孔黏貼，用畢場地應清掃乾淨，恢復原

狀歸還學校。 

(七) 使用者應自行注意遵守事項如下： 

1. 愛護使用，維持整潔。 

2. 保持安靜，勿高聲喧嘩。 

3. 請勿吸煙或嚼食檳榔。 

4. 進入本校應服裝整齊。 

5. 水電用畢，隨手關熄，其他設備用畢，請歸還原處。 

(八) 電器設備及擴音器設備之使用，必須商得本校管理人員同意代為

操作，使用者，不得自行操作接線。 

(九) 使用單位於申請使用期間之秩序、清潔、及公共安全、人員安全

等，應妥為維護並自行負責。 

      （十）使用期間，所有設備，使用單位須妥為保管，如有損壞情事，應

負責賠償或修復舊觀。 

      （十一）除政府機關學校推行文教等訓練活動及舉辦各項體育比賽必須

使用外，概不作為其他民間體育團體作為球類練習之用。 

       (十二)如租借單位為殘障團體其租借費用以六折計算。  

三、 內部教學、集會、活動管理： 

(一) 本校教學、集會、活動，須利用茂德館者，應由主辦單位將使用

時間先會知總務處，如因時間牴觸，則調配或停止使用。 

(二) 教學、活動場所之佈置，由主辦單位辦理，使用之設備（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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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椅子等）用畢應歸還原處，場地應清掃乾淨。 

伍、本校運動場館開放使用管理及收費標準 

一、 依據：教育部 93年 10月 11日台三字第 0930128542A號令修正發布暨

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設施開放及管理辦法辦理。 

二、 申請程序及申請使用期限： 

(一) 使用本校運動場館應填申請表或公函，向本校提出申請，個人使

用逕向體育組登記或報備，需長期使用者提出使用計畫及契約書

辦理申請。 

(二) 申請使用期限：（1）個人使用以當日為主（2）團體使用者視使

用單位辦理使用的內容而定，但最長以一學期為限（訂定長期契

約者外）。 

三、 收費標準： 

       本校運動場館外開放收費標準如下： 

 

項   目 
場地使用費 

備 註 
半天 4小時 一天 8小時 夜間 4小時 

網球場、籃球

場 

壹仟元 貳仟元 貳仟元 1.場地使用費收費

標準以四小時為

一計費時段。 

2.籃球場收費以面

為計費單位。 

3.部分借用泳池實

游泳池 陸仟元 壹萬貳仟元 捌仟元 

田徑場 參仟元 伍仟元 陸仟元 

風雨球場 參仟元 伍仟元 陸仟元 

體育館 柒仟元 壹萬參仟元 壹萬壹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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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使用費收費標準以半日計，超過四小時以全日計

（電腦教室除外）；每超過四小時時，超過部分收費標

準以七折收取（不包含冷氣在內）。 

※ 下班時段借用另收場地管理人員工作費，平日 1000元，

假日 2000元。 

※ 與本校合作之學校教育單位長期(學期)使用者另以合約

議定之。 

※ 以上所列場地借用時均須一週前將場地使用費繳交完

畢；如欲取消時，申請使用單位必須於使用前三天前告

知，並酌扣行政處理費伍佰元，若當日才取消則酌扣行

政處理費壹仟元。 

施訓練或教學時

得採人次收費(4

小時計)，一般團

體每人次 80元、

機關 50元、學校

40元。 

四、 使用限制： 

(一) 本校運動場地若因特別事由必須收回時，經通知申請使用單位後

應停止使用。 

(二) 使用單位或個人如果使用內容及方式，違反原先提供使用目的

者，經通知使用單位後應停止使用。 

(三) 其他有關影響本校教學活動及校園安全活動者，經通知申請使用

單位後應停止使用。 

(四) 使用者(單位)於使用期間應負責維持場館內外秩序，並維護公共

安全及環境衛生，用畢應即回復原狀。 

(五) 申請使用運動場地，須使用相關設備(照明、音響、桌椅、器材)

時應事先辦理登記手續。 

五、 損害賠償：使用單位或社區民眾使用運動設施(場地器材設備)，應依

本校規定妥善使用，如有損壞或遺失，應予修復或照價賠償。 

六、 安全管理事項： 

(一) 使用本校運動場地期間安全維護意外保險、設置醫護急救站處

理、公共秩序維護等事項，使用（者）應事先做好防範措施。 

(二) 本校教職員工生或社區民眾在校內活動意外發生處理，依據本校

受傷急救處理辦法及運動事故傷害防制緊急救護體系辦理外，負

責單位或指導或管理人員應視發生情況迅速做適當急救處理後，

送醫急救治療，事故後應將意外發生情況及處理經過提出書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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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以便追究責任。 

(三) 本校運動設施若發現損壞危險跡象時，應停止使用，並徹底檢修

後再行開放使用。 

七、 本要點依「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場地設施辦理甄選及推廣教育等收

支管理作業規定」第 8點之規定辦理，經行政會議決議後實施，修正

亦同。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7次行政會報列管案件 

（A 解除管制 B繼續管制） 

編

號 
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執行情形 

管考 

建議 
備註 

1 優質化計畫執行

進度。 

教務處 
 

項目 核定金額 
執行金額 

(上週) 

執行金額 

(本週) 

經常門 920,000 
   575,947- 

  68% 

 637,512- 

69.3% 

資本門 920,000 
681,920- 

74.12% 

723,920- 

78.69% 

合計金額 1,840,000   

B  

2 均質化計畫執行

進度。 

實習處 

107-2 

技職

再造

計畫 

項目 核定總金額 執行金額 本週執行率 上週執行率 

業師協同教學 284,775 169,498 59.52% 59.52% 

職場體驗 185,381 86,165 46.48% 41.58% 

實習實作材料費 199,773 106,601 53.36% 55.52% 

證照考試報名費 22,000 21,000 95.45% 0% 

總計 691,929 383,264 55.39% 51.66% 

107-2 

均質

國境之南跨校特

色課程體驗計畫 

經常門 75,000 4,269 5.69% 4.94% 

資本門 145,000 141,840 97.82% 97.8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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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執行情形 

管考 

建議 
備註 

 

（一）職涯試探 

1.4/16（二）電子二甲-台南市尚邑科技有限公司與高雄銓祐科技有限公司 

2.4/17（三）資處一甲-台南國家網站及計算機中心 

3.5/1（三）餐管一甲、餐技一甲-蓮潭會館及可茵山可可莊園。 

3.5/20（一）電機二甲-台灣電力公司第 3核能發電廠 

4.5/21（二）電機二乙-台灣電力公司第 3核能發電廠 

化 總計 220,000 146,109 66.41% 66.15% 

3 原住民技職教育

計畫執行進度。 

圖書館 子計畫名稱 細部計畫名稱 執行摘要 
上周執行 

進度 

本周執行

進度 

經費 

執行 
完成時間 

107-2 

原住民技職

教育計劃 

 

 

輔導原住民學生技

術士技能檢定實施

計畫 

($196,917) 就業組請各科規劃中 40% 63.43% 

124,922 109年 6月 

原住民母語寫作學

習營 ($22,118) 

擬於 3月份起每週二、

四晚間上族語課程 63.7% 79.81% 

17,653 109年 5月 

原住民學生儀隊社

團 培 訓 實 施 計 畫

($67,353) 

聯繫教官執行下學期儀

隊業務事宜。 10% 41.45% 

27,920 109年 6月 

原住民游泳運動培

訓 實 施 計 畫

(59,429) 體育組統籌結合規劃 10% 10% 

0 109年 6月 

原住民創意美食製

作研習營 

($35,183) 餐管科執行時間待訂。 40% 100% 

35,183 109年 4月 

 

1.經洽詢國教署承辦單位擬於 108年 2月底前來函請各校掣據再函送國教署執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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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執行情形 

管考 

建議 
備註 

2.已掣據國教暑並通知各承辦子計畫組長開始執行。 

3.原住民母語寫學習營預定於 3/12起 17:30-19:00每週二、四對本校住宿原住民原學授課。 

4.各科已上簽會辦技術士技能檢定課程，核示後辦理請購。 

5.原住民風味美食研習營已於 4/1辦理完畢。 

4 太陽光電 2 年發

電計畫 

總務處 1.洽詢天泰能源公司本週到校評估規劃。 

2.4/28吉陽能源科技洪經理到校量測各屋頂狀態並進行評估。 

3.5/11尚大企業吳榮峰經理到校量測各屋頂狀態並進行評估。 

4.5/15吉陽能源科技完成初步評估規劃，如附件。 

5.5/24鉅曜綠能科技戴經理到校量測各屋頂狀態並進行評估。 

6.6/2鉅曜綠能科技完成初步評估規劃，如附件。 

7.6/5完成本校招租文件。 

8.6/9公告招租，22日開標。 

9.昶恆科技公司得標，近日公證簽約。 

10.7/5完成合約公證。 

11.預計 9/5中午會同台電公司到校勘查電表設置地點。 

12.11/8第四次管控會議。(持續規劃各列管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系統之可行性) 

13.12/20召開工程協調會議。 

14.12/22函報國教署請示電機大樓屋頂鋼棚提前報拆案。 

B (106.0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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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執行情形 

管考 

建議 
備註 

15.聯合招租部分開始進行廠商諮詢或現勘。 

16.2/5完成台電電表設置(南側門旁)。 

17.2/23教育部聯合招租廠商-天泰能源公司到校現勘。 

18.3/16天泰能源公司鄭專員到校初步規劃協商。 

19.4/3昶恆科技公司施工材料進場並開始拆除電機科屋頂鐵皮屋。 

20.4/25完成電機、電子及行政大樓模組鋪設，目前進行明德樓及勤毅樓結支架組立。 

21.5/10完成明德樓及勤毅樓模組鋪設及機電工程。並開始與台電並聯試運轉。 

22.5/29召開聯合招租案第一次施工前會議，預定於 7/18召開第二次會議。 

23.待安裝監控系統。 

24.第一期監控系統 10月 3日安裝完成。 

25.第二期 8月 20辦理公證及簽訂契約。10月 19日玉衡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繳納履約

保證金 1,792,800元。 

26.因建築法規限制，玉衡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將再評估計算容量。 

27.玉衡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於 1月 11日勘查場地。 

28.於 2月 27日進行施工前會議，3月 5日起進行施工。 

29.於 3月 18日開始進行裝設工程。 

5.已驗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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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執行情形 

管考 

建議 
備註 

5 新課綱前導計畫 教務處  

 
項目 核定金額 

執行金額 

(上週) 

執行金額 

(本週) 

課程綱要前導學校工作經常門經費 2,000,000 
1,304,702 

65.24% 

1,420,073 

71% 

B  

6 107 年度國教署

補助空間活化需

求改善計畫 

總務處 1.核定補助經費 90萬元。(目前規劃中) 

2.執行期程自核定日至 108.03.31止。 

3.展延至 6/30。 

 

B  

7 108 年度自主學

習空間設施及設

備改善計畫 

圖書館 

項目 核定金額 
執行金額 

(上週) 

執行金額 

(本週) 

經常門 180,000 
130,800 

130,800 

網路維護配線 

 

80,000 
   60,800 60,800 

室內設計暨空間改善裝修工程 100,000     49,000 49,000 

資本門 1,140,000 235,251 235,251 

電腦桌機 100,000 95,252 95,252 

攝錄器 70,000 69,999 69,999 

圖書 70,000 70,000 70,00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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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執行情形 

管考 

建議 
備註 

1.於 107.12.21(五)掣據國教署 1,320,000元整 

2.本案於 107.12/29(六)、108.1/3(四)分別洽詢不同設計師，洽談建議分組教室(二)自主學習空

間裝修改造事宜。 

3.於 108.01.02(三)奉校長指示召開 108年度相關空間設計改造案討論會議，本案與 107年度國教

署補助空間活化需求改善計畫同步辦理。 

4.108年度圖書招標案已於 1/11辦理招標完成。 

5.洽詢室內設計規劃監造廠商。 

6.108.2.26(二)因應計畫含設計監造勞務採購、工程招標等期程，已致電國教署承辦專員擬辦理展

延。 

7.108.03.18(一)請總務處統包設計監造規劃招標，並於本週函送國教署展延公文。 

8.108.03.21(五)致電國教署洽詢保留展延公文進度，專員簽辦中，於簽辦後函示。 

9.108.03.29(五)本案設計監造招標由陳嘉晉建築師事務所得標。 

10.108.04.10(三)國教署函覆准予計畫延展至 108.05.31(五)，並於計畫完成二個月內函報。 

室內設計暨空間改善裝修工程 900,000 0 0 

總計 1,320,000 0 0 

8 充實教學設備 教務處 1.國教署核定補助資本門 160萬元。 

2.執行金額:1580,360元，執行率 98.7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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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考 

建議 
備註 

9 一般科目教學設

備補助 

教務處 1.國教署核定補助資本門 100萬元。 

2.執行金額:975,837元，執行率 97.58%。 

B  

10 屏東縣青年教育

與就業儲蓄帳戶

方案試辦特色學

校聯盟 

實習處 1. 計畫期程：107年 12月 1日至 108年 10月 30日 

2. 預計執行期程：至 108年 6月 30日 

3. 主導學校：東港海事 

4. 補助金額：經常門 175,730元 

（1）宣導說明會活動： 

a.日校：3/20（三）班會、3/27（三）班會 

b.進修部：3/22（五）班會  

c.家長教師說明會：3/20（三）晚上 8點至 9點（配合輔導室親師座談） 

（2）報名人數 18人。4/3（三）下午班會課輔導室協助辦理「生涯講座」 

（3）4/9（二）11：00召開方案審查及推薦會議。推選 15名學生參加。 

（4）4/24（三）週會辦理「求職安全與技巧」潮州就業服務站協助辦理。 

項目 核定總金額 執行金額 本週執行率 上週執行率 

經常門 175,730 47,244 26.88% 26.3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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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8 年補助勤毅

樓改善工程 

總務處 1.國教署核定補助 150萬元。 

2.洽詢設計師進行規劃設計。 

3.預計本周公告招標。 

B  

 

 



 

 


